
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暨國中部特殊需求學生 

參與校各項活動調整原則 

106.09.08 特推會通過 

一、依據 

1.特殊教育法 

2.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

人力資源與協助辦法 

3.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 

二、原則說明 

1.學校辦理相關活動，應考量特殊需求學生參與之需求，營造最少

限制環境，包括調整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、規劃適當動線、提供輔

具、人力支援及危機處理方案等相關措施，以支持身心障礙學生參

與各項活動。 

2.該項需求可由特殊需求學生本人或家長以及其他相關教師提出，

經特推會同意並由輔導處協助進行相關行政協調以進行後續活動調

整及人力支援。 

三、本原則經由本校 106 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特推會議通過後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080090005200-1020927

